附件 2


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操作要求及方法

第一部分 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组织工作
一 、各地 ( 州 、市 ) 招生考试机构须提前在《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 2023 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考生体格检查表》   ( 以下简称
“体检表”) 上打印考生基本信息 ，  并交由专人负责保管 ，考生 体检时统一交至体检医院进行逐项体检。
二 、承担普通高校招生体检的医院要组织体检工作人员认 真学习《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  ，  做好 体检场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，  制作体检平面图 ，  张贴有关文件规 定和检查标志 ，  建立门岗值勤制度 ，  并安排专人负责维护现场 秩序 ，体检工作人员和考生须凭证出入 ，严禁无关人员进入体检 场地。对扰乱体检秩序的人员 ，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。 建立应急预案 ，做到组织、人员、场地器材三落实 ，确保体检安 全顺利进行。
三 、体检工作人员要准备好当日检查所需器材 、  药液和试 剂 。体检场地和器械应及时消毒 ，  预防交叉感染 ，  仪器要每 日 校正 ，试剂应保证其浓度 ，  确保检查结果的准确。
四 、体检工作要有序进行 。考生体检时 ，  各项目体检医生 和带队人员注意核对考生信息 ，  重点核查考生本人与《体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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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》 上的照片是否相符 ，   防止漏检 、错检 。如发现冒名顶替 、 涂改《体检表》 信息的 ，  应拒绝检查 ，  并及时向有关单位和领 导汇报。
五 、体检时 ，  体检表要指定专人传递和集中保管 ，  不能由 考生自 带 。考生进行 X 光胸透 ( 不得使用直接荧光屏透视)  、 抽血化验 、心电图或超声波检查时 ，  要指定专人组织和负责 ， 排好顺序 ，  逐个对照检查 ，   以防漏检和作弊 。体检结束后 ，  肝 功能化验单由县区招生考试机构集中保管备查。
六 、参加体检工作的医生对所承担的检查项 目 负责 ，  主检 医师对所有体检项 目 负总责 。  防止漏检漏填或错检错填 。发现 阳性体征 ，  必须如实记入《体检表》  内 ，  不得随意涂改 。疾病 名称 、化验结果 、体检结论 、体检医师和主检医师签名以及体 检医院意见 ，  均应按照“体检表填涂说明”如实规范地使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 ，  字体要大小适中 ，  清晰辨认 ，  要确保描 述清楚 ，  结论真实准确。
七、体检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《体检医师及工作人员守则》。
八 、体检中若发现疑难问题 ，  应于体检当 日 采取体检医 生 、相关科室负责人和主检医生三级会诊或集体会诊的方法解 决 。对个别现症或需进 一 步检查方能判断的考生 ，  应及时安排 时间治疗和检查 ，  依据治疗情况和检查结果再做结论 。若因设 备条件限制或会诊仍难判断的 ，   由地 ( 州 、市 ) 招生考试机构 统一组织到本地指定的仲裁医院进行复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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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、如考生对仲裁医院复查结论还有异议的 ，  经地 ( 州 、 市 ) 体检工作协调指导组同意 ，  并派专人持相关材料和仲裁医 院体检复查结论 ，   陪同考生到 自 治 区指定的终检医院进行终 检 。非指定的医疗机构为考生作出的体检结论或考生不按规定 自行取得的任何检查 (或复查) 材料 ，  均不得作为考生健康状 况的依据 ，各级招生考试机构均不得承认和接受。
十 、体检工作结束后 ，  各地体检医院要及时准确的将体检 指导意见告知学校 ，   由学校通知考生作为指导考生正确填报志 愿的依据。
十 一 、《体检表》 盖章和签章须清晰完整 ，   印章要盖在虚 线圆圈内并填写 日 期 。不得在《体检表》 上粘贴 、装订单据 、 检测报告等其它任何纸张 。不得污损体检卡上校验信息点。
第二部分  体检操作方法及体检结论填涂
考生体检结论要如实按照体检结果填写在《体检表》 上， 各项体检操作方法及体检结论填写要求如下：
一、眼科
	( 一 ) 视力检查统 一采用标准对数视力表 ，  用 5 分记录法 记录检查结果。
[image: ][image: ]1.裸眼视力采用阿拉伯数字填写 ，  如：   4.     9
2.裸眼视力任何 一 眼低于 4.8 者 ，  需要用矫正镜片测视力并 附矫正视力达到 4.8 时的矫正度数。
3.矫正视力达不到 4.8 者 ，  应检查其眼底 。  眼底仅见近视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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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而无其它异常者 ，  散瞳查视力 ，  记录实际检查的矫正视力和 矫正度数。
	( 二 ) 色觉检查用《俞自萍色盲检查图》   ( 第五版或更新 版) 或空军后勤部卫生部编印的《色觉检查图》  ，  须由专科医 生检查。根据检查结果填写“1 正常”或“2 其它”。
	( 三 ) 单颜色识别能力检查 ( 单种颜色分别认识能力)  。 识别色彩图案及彩色数码能力不正常者检查此项 。在对应方框 内填写 ，  能识别的单色填“1” ，  不能识别的单色填“0” 。按 以下两种方法交替进行。
1. 医生从红 、黄 、绿 、  蓝 、  紫各种颜色的导线或采用红 、 黄 、绿 、蓝 、紫各种颜色的字母 、数码 、几何图形 、信号灯中 任选 一种让考生识别 ，在 5 秒钟内讲出颜色名称。
2. 医生任意讲出 一 种颜色名称让考生在 5 秒钟内从红 、 黄 、绿 、蓝 、紫各种颜色的字母 、数码 、几何图形 、信号灯中 准确找出该种颜色。
	( 四 ) 体检时让考生两眼平视正前方 ，  观察有无斜视 。若 有则在“眼病” 一栏中具体填写 。若还有其它眼病写出具体疾 病名称 。若无眼病则填写“无” 。对眼科检查异常者 ，  需将所 有异常情况填写在“眼病”栏内。
二、内科
	( 一 ) 血压：  测量血压的舒张压时以变音为准 。  由于精神 紧张 ，血压超过 140／90mmHg ，  并伴有心率快的考生 ，  嘱其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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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 15 分钟到 30 分钟进行第二 次测量 ，  选其中的低值；  如仍不 正常 ，  适当休息 ，  多测几次 ，  选其中的低值 ，  但必须以当 日 坐 位时右臂血压为准 。血压应用阿拉伯数字填写血压数值 ，  血压 单位用“毫米汞柱”表示。
	( 二 ) 发育情况：  通过年龄 、智力并结合身高 、体重和第 二性征来判断 ，填写“1 良” 、“2 中” 、“3 差”。
	( 三 )  心脏及血管：  心脏听诊中 ，  心脏收缩期杂音按六级 划分 。考生取卧位 ，  安静听诊肺动脉瓣区 ，  杂音在 3 级及 3 级 以下 ，  其它瓣膜区杂音达到 2 级 ，  改变体位反复听诊 ，  心脏杂 音确属生理性者 ，  可做出“正常”结论；  若有异常 ，  写 出具体 的体征 。  心脏及血管检查正常时应填写“1 正常” ，  不正常应 填写“2 其它” ，  并在内科“其它”栏中记录具体情况。
	( 四 )  呼吸系统：  考生取坐位或卧位 ，  听诊肺部有无哮鸣 音及固定的湿性罗音 。若有 ，  使之变换体位 ，  并少许咳嗽后再 次听诊该部位 。如果罗音仍然存在 ，  可约定治疗 1 周后复查 。 呼吸系统检查正常时应填写 “1 正常” ，  不正常时填写 “2 其 它” ，  并在内科“其它”栏中记录具体情况。
	( 五 )  神经系统：  检查生理反射和病理反射 ，  如膝腱反 射 、  巴彬斯基征 。  神经系统检查正常应填写“1 正常” ，  不正 常填写“2 其它” ，  并在内科“其它”栏中记录具体情况。
	( 六 ) 腹部器官：  肝脾检查时 ，   以平卧位平静呼吸时检查 为准 。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具体数值 ，   以厘米为单位 ，  并写明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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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 ；检查正常填写“1 正常” ，  不正常填写“2 其它” ，  并在内 科“其它”栏中记录具体情况。
三、外科
	( 一 ) 皮肤 、面部 、颈部：  通过视诊观察 ，  若有异常则写 出具体的阳性体征。
	( 二 ) 脊柱：  观察脊柱有无侧弯 、后凸 。若有则写出具体 体征。
	( 三 )  四肢 、关节：  取立位 ，   同时观察四肢及关节有无畸 形 ；让考生活动各关节并且行走数步 ，观察有无运动障碍。
外科检查除了身高 、体重用阿拉伯数字填写外 ，  其余各项 正常时应填写“1 正常” ，  若有阳性发现 ，填写“2 其它” ，  并 在“其它”栏内写明具体情况。
四、耳鼻喉科
	( 一 )  听力：  用耳语 ，  左右耳分别进行 ，  测听距离 5 米， 检查环境要安静。检测结果用阿拉伯数字填写。
	( 二 )  嗅觉：  用醋 、酒精 、水三种液体 ( 如无酒精可用白 酒)  。全部都能辨别为正常 ，  能辨别 1 －2 种为迟钝；  三种全部 不能辨别为丧失 ( 检查为非正常且患感冒者 ，  约定 1 周后复 查 )  。  嗅觉正常者填写  “ 1 正常” ，  若发现阳性填写  “0 迟 钝”。
耳、鼻、咽喉检查结果不正常时应填写其具体情况。
五、口腔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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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腔检查：  先观察考生 口腔外观 。后嘱其张开嘴 ，  观察腭 部及牙齿。通过交谈观察是否 口 吃。
	( 一 ) 唇腭检查无阳性发现应填写“1 正常” ，  如发现阳 性填写“2 其它”。
	( 二 )  口吃检查结果需选“否”或“是”。
	( 三 ) 牙齿检查正常者 ，  需填写“1 正常”或“2 其他”， 有缺齿者应在“        [image: ]        ” 的相应位置用阿拉伯数字记录。
六、胸部透视
胸部透视主要检查肺 、心脏和膈肌 。透视正常者在相应栏 目填写“1 正常” ，  胸透发现异常者填写“2 其他” ，  并在“其 他”栏内说明异常情况。
七、肝功检查
	( 一 ) 取消乙肝项目检测 ，  即乙肝病毒感染标志物检测 ， 包括乙肝病毒表面抗原 、  乙肝病毒表面抗体 、  乙肝病毒 e 抗 原 、  乙肝病毒 e 抗体 、  乙肝病毒核心抗体和乙肝病毒脱氧核糖 核苷酸检测等 ，  俗称 “乙肝五项”和 HBV—DNA 检测；  继续 保留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( ALT ，  简称转氨酶) 检测作为体检项 目 。如果受检者转氨酶正常 ，  不得进行乙肝项目检测；  如果转 氨酶异常 ，  可进一步明确诊断。
	( 二 )  慢性肝炎病人并且肝功能不正常的具体判定标准为 “血清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( ALT ，  简称转氨酶) 超过参考值上 限指标 2 倍以上者 (含 2 倍 )  ，  应当进行B 超复查 。B 超复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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诊断肝部弥漫性病变者 ( 脂肪肝除外 )  ，  体检结论为不合 格”。
八、体检医院意见及报考专业建议
体检医院意见及报考专业建议由具有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 称的医生做出 。根据各项 目 的检查结果对考生做出报考专业建 议 ，  需明确填写考生“不宜报考体检指导意见中第几部分第几 条所列专业” 。关于《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  中关于肺结核的第 一部分第六条内容是指符合所列三种情况可以录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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